[bookmark: _GoBack]自治区普通高中等院校毕业生调整就业
及补办报到证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毕业年度
	

	原报到证号
	新人社就毕字第
10755
	学 历
	本科
	籍  贯
	

	原就业单位
	例：xx市（地区/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xx公司

	现调整单位
	例：xx市（地区/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xx公司

	改派/调整就业/或补办
理由
(选择其中之一勾选，并按照要求携带材料有序办理)
	□原结业且未就业，现毕业仍未就业，申请报到证改“本科结业生”报到证为为“本科毕业生”报到证，报到接收派遣单位不变。办理需携带：报到证原件、毕业证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本表一式两份。
□原结业且未就业，现毕业且就业，申请报到证改为毕业，且改派到单位或单位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需携带：报到证原件、毕业证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签约国有企业、央企、上市公司协议书或签约民营企业但企业所在地人社局盖章的协议书/劳动合同书原件/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录用通知书原件或复印件、本表一式两份。
□原结业且就业，现仍结业且解约后无新单位，申请报到证调整接收派遣单位改为生源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般建议等领取毕业证时一并办理。若特殊情况需要调整改派，办理需携带：报到证原件、身份证复印件、解约函原件或复印件、本表一式两份。
□原结业且就业，现毕业且解约后无新单位，申请报到证改派为毕业生报到证，且报到接收派遣单位改为生源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需携带：报到证原件、身份证复印件、毕业证原件或复印件、解约函原件或复印件、本表一式两份。
□原结业且就业，现毕业且解约后签约新单位，申请报到证改派为毕业生报到证，且报到接收派遣单位改为新单位或新单位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需携带：报到证原件、身份证复印件、毕业证原件或复印件、解约函原件或复印件、新签约协议书原件、本表一式两份。
□原毕业且未就业，现就业，申请报到证改派到单位或单位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需携带：报到证原件、身份证复印件、新签约协议书原件（民企需加盖单位所在地人社局公章或函件）、本表一式两份。
□原毕业且就业，后解约并新签约单位，申请报到证改派到单位或单位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需携带：报到证原件、身份证复印件、原单位解约函原件或复印件、新签约协议书原件（民企需加盖单位所在地人社局公章或函件）、本表一式两份。
□原就业且就业，后解约并暂无就业单位，申请报到证改派到生源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需携带：报到证原件、身份证复印件、原单位解约函原件或复印件、本表一式两份。
以上某项，且已遗失报到证原件，但在毕业起算三年期内，申请补办报到证并改派到相应项。办理流程：新疆公共就业服务网登申请挂失公示，电话联系联系就业指导中心，申请网上审核。待公示期15天满后，毕业生本人持上述各相应各项办理需要的材料到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理遗失补办。
以上某项，且已遗失报到证原件，但已毕业起算三年及以上，申请补办报到证并改派到相应项。办理流程：《新疆日报》登报挂失公示，待公示期15天满后，本人持刊登遗失声明的报纸原件（已满15日公示期）、上述各相应各项办理需要的材料到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理遗失补办。
本业务可以委托授权他人代办。代办人需加持代办人本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

	学校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情况属实，请予办理为盼。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自治区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意见
	
年    月    日


办理地点：自治区人力资源一楼服务大厅4号窗口办理，联系人：陆海雁老师，地址：乌鲁木齐市南湖东路19号自治区人力资源市场（市政府对面、市公安局西200米），联系电话：0991—4659620。此业务周一至周五上午10-13点，下午16-19点办理。


